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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前言 

今年初（2016）中部科學園區有公司因營運虧損而聲請重整，故為調整人力遂進

行大量解僱，因此在相關主管機關介入與協助下，分別於前後資遣共計 519 名員

工（僅留用人力 88 名處理公司進行重整與維持公司基本營運相關工作）。而依法

應給付員工之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及年終獎金，合計約新臺幣 1.2 億元，均已

依法撥入勞工帳戶。且為妥善處理被資遣員工後續可能面臨之失業問題，主管機

關協助被資遣勞工後續求職、轉業事宜，並適時提供申請失業給付及提早就業獎

勵之資訊及服務，使勞工權利能獲得到確保。 

究竟何謂大量解僱？事業單位依法應如進行解僱流程，使勞資雙方權益均能獲致

保障？請參本文以下之分析說明。 

 

一、 大量解僱事由 

依據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以下稱「大量解僱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 

「本法所稱大量解僱勞工，指事業單位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所定各款情

形之一、或因併購、改組而解僱勞工。」故法定之大量解僱事由，包含如

下： 

1. 歇業 

2. 轉讓 

3. 虧損 

4. 業務緊縮 

5. 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 

6. 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 

7. 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8. 併購 

9. 改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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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僱人數/比例/期間限制，整理如下表1： 

1. 同一事業單位之同一廠場2 

僱用勞工人數 解僱勞工人數/比例/期間 

未滿 30 人 60 日內逾 10 人 

30～200 人 
60 日內逾僱用勞工人數 1/3 或 

單日逾 20 人 

200～500 人 
60 日內逾僱用勞工人數 1/4 或 

單日逾 50 人 

500 人以上 
60 日內逾僱用勞工人數 1/5 或 

單日逾 80 人 

 

2. 同一事業單位 

僱用勞工人數 解僱勞工人數/比例/期間 

 
60 日內逾 200 人 

或單日逾 100 人 

 

三、 大量解僱計劃書3 

1. 事前通知主管機關 

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時，應於符合規定情形之日起 60 日前，將解僱

計劃書通知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揭示。 

2. 大量解僱計劃書內容： 

(1) 解僱理由。 

(2) 解僱部門。 

(3) 解僱日期。 

(4) 解僱人數。 

(5) 解僱對象之選定標準。 

(6) 資遣費計算方式及輔導轉業方案等。 

                                                 
1 下列僱用及解僱勞工人數之計算，不包含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所定之定期契約之外籍勞工。 
2 同一事業單位：涵蓋總機構及分支機構（勞動部 75 台內勞字第 464100 號函）。 

同一廠場所：指除工廠、礦場以外，尚含工作場所之意，本案同一事業單位之總公司為一工作

場所，其營業處亦為一工作場所（勞動部 76 台勞資字第 8530 號函）。 
3 大量解僱計畫書應一式三份，一份送事業單位或所屬廠場所在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一份送工

會或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或被解僱部門之勞工；一份公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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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商委員會4 

1. 委員（5-11 人）： 

(1) 由主管機關指派代表 1 人（擔任主席）； 

(2) 勞、資雙方同數代表組成之。 

(3) 勞雇雙方無法於 10 日期限內指派、推派或推選協商代表者，主管

機關得依職權於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5 日內代為指定之。 

2. 協商委員會應由主席至少每 2 週召開 1 次。 

就解僱計劃書內容進行協商，並適時提出替代方案。 

3. 協議書 

(1) 協商委員會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並由協商委員簽名或蓋

章。 

(2) 協商委員會協商達成之協議，其效力及於個別勞工。 

 

五、 其他應注意事項 

1. 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發給義務 

經預告解僱之勞工於協商期間就任他職，原雇主仍應依法發給資遣費或

退休金。但依本法規定協商之結果條件較優者，從其規定。 

2. 不得任意解僱或調職 

協商期間，雇主不得任意將經預告解僱勞工調職或解僱。 

3. 代表人或實際負責人限制出境 

事業單位於大量解僱勞工時，積欠勞工退休金、資遣費或工資，有下列

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限期令其清償；屆期未清償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函請入出國管理機關禁止其代表人及實際負責人出國： 

僱用勞工人數 積欠全體被解僱勞工之總金額(NTD) 

10 人以上未滿 30 人者 300 萬元 

30 人以上未滿 100 人者 500 萬元 

100 人以上未滿 200 人者 1,000 萬元 

200 人以上者 2,000 萬元 

 

 
                                                 
4 事業單位依前條規定提出解僱計劃書之日起十日內，勞雇雙方應即本於勞資自治精神進行協商。

勞雇雙方拒絕協商或無法達成協議時，主管機關應於十日內召集勞雇雙方組成協商委員會，就

解僱計劃書內容進行協商，並適時提出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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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事業單位如遇經營決策上之必要而需大量解僱勞工時，除應遵守大量解僱法規定

之通報、公告之義務、進行解僱時不得有歧視情形，並應就解僱計畫書內容進行

協商，且不得拒絕主管機關就業服務人員之進駐，依法尚須讓員工得於工作時間

請假外出另謀工作等各項確保勞工權益之規範，若有違者，雇主將面臨法律責任。

為此俾求能使事業單位與勞工權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以維社會安定。 


